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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月 9 日，日内瓦 
 
 

  旨在促进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和实现关于中东问题的 1995

年决议各项宗旨和目标的步骤 
 
 

  日本提交的报告 
 
 

1. 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这对《不扩散条约》的信誉构成

严重问题。日本支持、并继续全力支持 1995 年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其中呼吁

建立一个能有效核查的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

运载系统的中东地区。在这方面，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日本同过去

几届会议一样，参加了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 2007

年 12 月 5 日第 62/18 号决议。 

2. 要在中东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

地区，最终需要该区域各国加入《不扩散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

公约》。该区域所有国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也将

是朝着这个目标迈出的一个重要实际步骤。日本积极参与旨在鼓励各国普遍加入

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裁军的这些多边文书的国际努力。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

分，日本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第五十一届常会于 2007 年 9 月 20 日

通过的题为“在中东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的决议（GC(51)/res/17）。

此外，日本在各种场合敦促以色列政府成为《不扩散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和

《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方，并尽快批准《全面禁试条约》。日本还分别敦促阿

拉伯叙利亚、埃及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加入它们尚未加入的相关的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条约。 

3. 必须充分确保这些法律文书得到遵守。日本已敦促伊朗政府遵守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关于伊朗核方案的所有相关决议，包括停止所有浓缩活动，以及批准和执

行《附加议定书》。在这方面，日本还强调必须加强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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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在加强《不扩散条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日本坚信，该区域所有国家缔

结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对于建立无核武器区至关重

要。为了实现普遍加入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的目标，日本愿意分享其

专门知识，向这个区域有兴趣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4. 日本坚定地致力于支持中东和平进程，认为这应是区域稳定的关键所在，而

区域稳定是为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创造条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日本

认识到在中东实现和平的唯一道路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实现和平共

处，因而在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最大努力。尤其是，日本参与了以下措施： 

 (a) 日本利用其既不偏袒以色列、也不偏袒巴勒斯坦的中立立场，同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权力当局都保持高级别政治对话，以鼓励两国推动和平进程。例如，

2007 年 8 月在当时的外相麻生太郎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后，日本政府邀请

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于 2008 年 2 月访问日本，以支持他关于将尽一切

努力在 2008 年年底前同巴勒斯坦一方缔结和平协定的承诺； 

 (b) 在经济领域，自 1993 年《奥斯陆协定》以来，日本一直积极参与援助

巴勒斯坦人。截至 2008 年 3 月，日本已为援助巴勒斯坦人共支付了 9.38 多亿美

元，并在 2007 年 12 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捐助者会议上为巴勒斯坦国认捐 1.5 亿

美元； 

 (c) 日本政府积极发动和赞助各种项目，支助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建立

信任。此外，日本在上述领域所作努力的基础上，正在与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

坦权力机构合作，提议并稳步推动一项倡议，以便在约旦谷地区建立“和平与繁

荣走廊”，目的是创立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巴勒斯坦国。 

 


